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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八十八年第三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卅分 

地點：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演講廳 

出席：李遠哲 楊祥發  楊國樞 劉豐哲  李志豪 鄭天佐 姚永德   陳長謙  周大新  葉義雄 

      藍晶瑩  李德財  宋定懿  魏慶榮  周金鳳 汪治平  劉尚斌   蕭介夫  陳淑真 王清澄 

      陳義雄  鍾邦柱  黃昭蓮  伍焜玉  蘇燦隆  唐  堂  黃寬重   黃進興  林素清 黃應貴 

      葉春榮  呂芳上  林滿紅  胡勝正  梁啟源  彭信坤 楊建成  林正義 朱雲鵬  梁其姿 

      朱瑞玲  鄭曉時  簡資修 鍾彩鈞  劉翠溶  瞿海源  李壬癸  蔡振水  劉錫江 吳金洌 

      謝雲生  章英華  李有成  楊重信  梁啟銘 徐積均 劉信朗   

請假：廖弘源(陳孟彰代)         林聖賢(劉尚斌代)         魯國鏞(李太楓代)  

      邵廣昭(王清澄代)         沈哲鯤(鍾邦柱代)         楊寧蓀(詹明才代)  杜正勝 

      徐正光(黃應貴代)         張啟雄(林滿紅代)         黃克武   傅祖壇  柯瓊芳 

      何文敬(趙綺娜代)         宋燕輝(焦興鎧代)         瞿宛文(梁其姿代)  馮瑞麟(林忠輝代) 

      林誠謙(曾士熊代) 

主席：李院長                      紀 錄：李有成  楊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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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八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二次院務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 
一、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一九九九年得獎人，人文組僅三人得獎（依規定最多可五項得

獎），餘二項獎經決議由數理及生物二組各一人增額補足。（如附件一） 
二、 本院遴聘「國家研究菁英演講會」主講人一九九九年得獎人名單如下，數理組：鄭天佐（本院院士）、

于靖（本院數學所研究員）、陸天堯（台大化學系教授）；生物組：陳培哲（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
研究所教授）；人文組：蕭啟慶（清大歷史研究所教授）。 

三、 本院「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籌備處」已於八十八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並聘蔡振水先生為該籌備
處處主任，聘期自八十八年四月一日起至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四、 請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李有成先生兼代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組主任，聘期自八十八年五月一日起至九
十年四月卅日止。 

五、 聘傅祖壇先生為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聘期自八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起至九十年三月十九日止。 
六、 聘黃克武先生為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組組主任，聘期自八十八年四月一日起至九十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 
七、 聘許雪姬女士為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主任，聘期自八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起至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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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所（處）擬聘案經本院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各所（處）送回之審查意見亦無五位以上所長
（處主任）提出反對意見，經核定致聘者，計左列二名提請備查： 
　民族學研究所擬聘劉斐玟女士為助研究員案。 
　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擬聘陶建英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九、各所（處）升等案經本院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各所（處）送回之審查意見亦無五位以上所長
（處主任）提出反對意見，經核定致聘者，計左列七名提請備查： 
　經濟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陳明郎先生為研究員案。 
　分子生物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趙裕展先生為研究員案。 
　數學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周文賢先生為研究員案。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理研究員李安妮女士為副研究員案。 
　分子生物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蕭傳鐙先生為副研究員案。 
　分子生物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蔡宜芳女士為副研究員案。 

  　數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王姿月女士為副研究員案。 
十、本院數理組院士張俊彥先生，於八十八年三月榮獲行政院頒發「八十七年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 
十一、本院生物組院士張德慈先生，於八十八年三月榮獲美國泰勒（Tyler）基金會頒贈「泰勒（Tyler

）世界環境成就獎」。 
十二、本院生物組院士陳建仁先生，於八十八年三月榮獲台灣癌症基金會第一屆防癌研究傑出獎。 
十三、 本院數理組院士楊振寧先生，於八十八年榮獲美國物理學會頒贈「昂賽格獎」，表彰其在統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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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之卓越成就；另獲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頒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十四、 本院人文組院士曹永和先生，於八十八年五月榮獲台灣省文獻會主辦第一屆「傑出台灣文獻獎」

之終身文獻貢獻獎。 
十五、 本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鄭天佐先生，於八十八年獲選連任國際純粹及應用物理聯合會

（IUPAP）凝態物質結構及動力學委員會委員；該所研究員胡進錕先生亦獲選連任 IUPAP 統計
物理委員會秘書。 

十六、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汎森先生，於八十八年三月榮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八十
七年度第二期「傑出人才講座」。 

十七、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林美容女士當選八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之台灣宗教學會創會理事長。 
十八、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暨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合聘研究員李太楓先生，於八十八年

當選美國人文及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國外榮譽院士」（Foreign 
Honorary Member）。 

十九、本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蕭介夫先生，於八十八年獲聘為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physics 之顧問，該期刊由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 出版。 

二十、本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何耀錦先生，於八十八年獲選為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 
廿一、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余淑美女士，榮獲財團法人侯金堆先生文教基金會頒贈八十八年度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之生物類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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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本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胡紀如先生，於八十七年十二月獲頒「第三世界科學院化學獎」。 
廿三、本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由資訊科學研究所及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共同組成）與國語日報社合作

編輯之《國語日報量辭典》，於八十八年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工具書類之「小太陽獎」。 
廿四、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

夏族》，於八十八年四月榮獲教育部「原住民學術著作漢譯」組甲等獎。 
廿五、本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李壬癸先生，著作專書《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徒》（一

九九七）榮獲教育部八十八年度獎勵原住民教育及語言研究著作「原住民歷史與文化學術論著」
組甲等獎。 

廿六、本院八十八年度及以前年度歲出預算七｜四月份資本支出部份執行進度檢討情形。（如附件二） 
 

臨時提案： 
案由：擬修訂本院特聘研究員研究獎助費支給標準表增加等級。 
說明： 

一、本院研究員薪額係自 525 至 770 共十級，由於級數不多，資深而薪級已晉至頂者，頗不乏人。長
期原地踏步無薪級可晉，非鼓勵之道，冀增列薪級，又因此係全國一體適用標準，建議修訂並非
易事。 

二、為解決此項問題，經研究似以修訂特聘研究員研究獎助費支給標準較為可行，其理由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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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除研究員外，另置有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除領有較高之專業加給外，另領有頗高
額之研究獎助費，晉至頂級之研究員如能改聘為特聘研究員，實質待遇立可增加，應符鼓勵
之旨。 

      （二）特聘研究員及研究獎助費均係本院現行制度，資深績優研究員改聘為特聘研究員，為本院原  
有權責；況依研究員總數四分之一可列為特聘研究員規定，本院尚頗有調整空間。 

（三）目前各所（處）之所以甚少提報改聘研究員為特聘研究員，顧慮人事費負擔太重為主要原
因之一，如能向下增加研究獎助費等級，一方面使人事費增加不致太快，另一方面也使研
究員與特聘研究員之薪給差距不致太大，二者能銜接起來，當能減少顧慮。 

（四）修正研究獎助費支給標準，增列等級，牽涉範圍甚小，與其他機關無關，且並不變動最高
標準，應較能獲主管機關同意。 

三、支給標準表經本院八十八年六月一日第四四二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如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將送
請行政院同意修正。 

決議：舉手表決通過。（如附件三） 

 

臨時動議： 
文哲所籌備處鍾彩鈞主任等提：政府實施採購法後，各所（處）關於招標規格之訂定、期刊及圖書之採
購、採購法實施前後合約之執行等問題，應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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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各所（處）就採購法不合理之處，近期內提供書面資料至總務組彙整，本院將函送行政院
反映採購法實施後執行之困難。 


